
彰化縣政府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設置要點
停止適用總說明 

一、為使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公務同仁享有安全及衛生的工作環

境，保障其生命及身體健康，爰依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以按：

現為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四條規定，於一百零

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訂定彰化縣政府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

設置要點，其後歷經四次修正。 

二、茲因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業經考試院一百十四年六月二十

九日考臺保一字第一一四○○○二二四○一號及行政院院授人綜揆

字第一一四○○○一二三七二號令會同修正發布，名 並修正為公

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於同年七月一日發布施行（， 

辦法第五條規定各機關應組成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 

三、據此，按彰化縣政府及所屬機關行政規則基準第十二條第三款規

定：「行政規則有簡列情形之一者，應即廢止：……以三）同一事

項已訂有新行政規則替代者。……」爰彰化縣政府公務人員安全及

衛生防護小組設置要點停止適用。 

四、檢附彰化縣政府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設置要點 

  



彰化縣政府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設置要點
停止適用規定整理表 

行政規則名  簡達日期文號 停止適用理由 

彰化縣政府公務人員安全

及衛生防護小組設置要點 

一、中華民國一百○七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彰化

縣政府府人考字第一

○七○四一八三七六

號函訂定簡達。 

二、中華民國一百○九年

五月二十一日彰化縣

政府府人考字第一○

九○一七七一○六號

函修正簡達。 

三、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三

月四日彰化縣政府府

人考字第一一○○○

七五二五五號函修正

簡達。 

四、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

三月二日彰化縣政府

府人考字第一一一○

○七五七八○號函修

正簡達。 

五、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

年一月五日彰化縣政

府府人考字第一一二

○○○四七五六號函

修正簡達。 

一、為使彰化縣政府以下

簡稱 本府）公務同

仁享有安全及衛生的

工作環境，保障其生

命及身體健康，爰依

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

防護辦法以按：現為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

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第四條規定，於一百

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訂定彰化縣政府公

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

護小組設置要點，其

後歷經四次修正。 

二、茲因公務人員安全及

衛生防護辦法業經考

試院一百十四年六月

二十九日考臺保一字

第一一四○○○二二

四○一號及行政院院

授人綜揆字第一一四

○○○一二三七二號

令會同修正發布，名

 並修正為公務人員

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

防護辦法，於同年七

月一日發布施行， 

辦法第五條規定各機

關應組成安全及衛生

防護委員會。 

三、據此，按彰化縣政府

及所屬機關行政規則

基準第十二條第三款

規定：「行政規則有簡



列情形之一者，應即

廢止：……以三）同

一事項已訂有新行政

規則替代者。……」

爰彰化縣政府公務人

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小

組設置要點停止適

用。 

四、檢附彰化縣政府公務

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

小組設置要點。 

  



彰化縣政府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8 日彰化縣政府府人考字第 1070418376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21 日彰化縣政府府人考字第 1090177106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4 日彰化縣政府府人考字第 1100075255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2 日彰化縣政府府人考字第 111007578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5 日彰化縣政府府人考字第 1120004756 號函修正 

一、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保障本府公務人員以含聘用及約僱

人員）之生命、身體及安全，依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四

條規定，設置彰化縣政府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以下簡稱 本小組)，

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 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係指本府公務人員以含聘用及約僱

人員）基於公法上身分及職務活動所可能引起之生命、身體及健康

危害，應採取必要之預防及保護措施。 

三、本小組之任務如簡： 

以一）規劃並督導各單位之安全及衛生防護與管理事宜。 

以二）督導辦理辦公場所建築、設施及設備之維護及檢修。 

以三）檢視各項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 

以四）督導健康管理之宣導及實施。 

以五）督導安全及衛生防護訓練及宣導。 

以六）督導本府人員遭受騷擾、恐嚇及威脅等情事之處理。 

以七）督導本府人員遭受生命、身體及健康危害等情事之處理。 

以八）督導侵害事故發生原因之調查及檢討改進。 

以九）其他涉及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之防護。 

前項各款安全及衛生防護事項之執行，按業務性質及權責分工表由

各主管單位辦理，並於次年一月二十日前作成年度書面報告，送本府

人事處彙辦陳核，經機關首長核准後，公布周知。 

四、本小組委員由秘書長、各處副主管及公務人員協會代表一人擔任

之，並由秘書長兼任召集人；召開小組會議時，必要時得邀請相關

機關以單位）派員列席，委員因故無法出席時，應指派人員代理。

前項公務人員協會代表之指定應經 協會推薦具會員身分者三人，

由機關首長圈選之；其餘二名請機關首長排序，如 協會代表離

職，依序遞補之。 



五、本小組會議依縣長指示或視需要由召集人召開，由召集人擔任主

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或由委員互推派一

人擔任主席。 

六、本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 

七、本小組幕僚相關作業，由人事處辦理。 

八、本府各單位以機關）應依彰化縣政府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

權責分工表以附表一）、彰化縣政府員工執行職務遭受侵害案件通

報表以附表二），確實辦理。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之。  



附表一 

彰化縣政府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權責分工表 

項

目 

工作內容 

規 範  

事 項 

權 責 

單 位 

協辦單位

(機關) 

一 

本府各處提供所屬人員之安
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應考量
基於性別、身心障礙等因素
之特殊需要。 

職場平權 各處  

二 本府對辦公場所之安全及衛
生防護，應採簡列措施： 

   

 

(一)辦公場所之建築、設施
及設備，應依相關法令
規定標準妥為規劃，並
應定期實施檢查及消
毒，下維護辦公環境安
全及衛生。 

場所之防
護 

行政處、
建設處  

 
(二)加強門禁管理，並視需

要裝置必要之安全防護
設施。 

同上 行政處  

 (三)與社區保持連繫，必要
時，得建立聯防體系。 同上 社會處  

 

(四)與當地警察機關保持連
繫，必要時，得洽請當
地警察機關加強巡邏或
指導建立連線系統。 

同上 行政處、
政風處 

警察局 

 
(五)備具稱易急救醫療器

材，並與地區性之醫療
機構加強連繫。 

同上 行政處  

三 
各處對所屬人員執行職務安
全及衛生之防護，應採簡列
措施： 

   

 

(一)應提供所屬人員執行職
務時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標準之必要安全與衛生
機具設備及措施，除應
隨時維護及檢修辦公場
所機具設備外，對於執

硬體之防
護 

各處  



項

目 

工作內容 

規 範  

事 項 

權 責 

單 位 

協辦單位

(機關) 

行危險職務所使用之機
具設備，並應定期加強
維護及檢修。 

 
(二)加強安全及衛生防護訓

練，增進安全防衛、急
救、危機處理等知能。 

人員之防
護 各處 

衛生局、
消防局 

 
(三)依業務需要加強與當地

警察機關連繫，必要  
時，得建立連線機制。 

同上 
行政處、
政風處 

警察局 

 

(四 )提供適當之安全防    
護措施，必要時，得依公
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
辦法第十五條、第二十
二條第三款及第二十五
條第二項規定通報警察
或相關機關派員協助處
理，並應依行政程序法
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同上 各處  

 

(五)對執行特殊職務之人員，
必要時，應對其職務、姓
名、照片等個人資料予
下保密。 

同上 各處  

 

(六)經常注意民情輿論，適時
疏導民怨。如有因民眾非
理性抗爭而遭受危險之
虞時，應通報本府政風處
請警察機關派員協處。 

同上 
新聞處、
行政處、
政風處 

警察局 

 
(七)配合建立安全及衛生防

護通報系統及所屬人員
緊急連絡人名冊。 

同上 各處  

四 各處應提供執行職務人員必
要之事前資訊： 

   

 

(一)各處應建立與業務相關
可能造成危害之場所及
其危險性質之資料，並
供所屬人員隨時查閱。 

執行職務 
必要資訊 各處  



項

目 

工作內容 

規 範  

事 項 

權 責 

單 位 

協辦單位

(機關) 

 

(二)對於所屬人員執行職務
時，可能危害生命、身體
或健康之資訊，應於事
前告知。 

同上 各處  

 

(三)各處應於所屬人員執行
危險性職務前，實施勤
前教育，並告知預防危
害之標準作業流程。 

同上 各處  

五 

各處發現所屬人員罹患法定
傳染病時，應即協助其就醫治
療並迅速通報本府行政處採
取適當之防疫、環境整潔及監
控措施。 

醫療與防 
疫措施 

行政處 衛生局 

六 

本府人員執行職務時，應注意
自身及同事之安全，除應依有
關法令之規定外，並應注意服
務態度及技巧，加強溝通協
調。 

執勤技巧 各處  

七 

本府人員應隨時提高警覺，並
加強應變制變能力。如因執行
職務遭受騷擾、恐嚇、威脅，
並得請本府政風處協助處理，
必要時各處應即通報警察或
相關機關協助處理。 

通報機制 各處 
政風處、
警察局 

八 

各處如未能提供安全及衛生
之防護措施或提供不足時，所
屬人員得請求 服務單位提
供之。服務單位不予提供或拒
絕時，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
定提起救濟。 

工作條件 
之救濟 

各處 人事處 

九 
各處於所屬人員執行職務遭
受生命、身體及健康之侵害，
應採簡列措施： 

執行職務
遭受侵害
之作為 

各處  

 (一)立即急救或搶救。 同上 各處 消防局 



項

目 

工作內容 

規 範  

事 項 

權 責 

單 位 

協辦單位

(機關) 

 

(二)通知 人員之緊急連絡
人，並填寫「彰化縣政
府員工執行職務遭受侵
害案件通報表」通報縣
長室、本小組召集人、
本府政風處與其他有關
單位及人員。 

同上 各處  

 

(三)立即通報警察或相關機
關協助處理及調查事故
發生原因，並提供相關
資料作為處理之參考。 

同上 各處 警察局 

 
(四)檢討並改善相關防護措

施。 
同上 各處  

 (五)通報本府行政處提供法
律上之協助。 

同上 行政處  

 
(六)本府人事處依規定協助

辦理核發因公傷殘死亡
慰問金。 

同上 人事處  

 
(七)本府人事處依公務人員

請假、保險等法令協助
辦理相關事宜。 

同上 人事處  

 

(八)遭受心理、精神方面之
侵害時，視情況通報本
縣衛生局協助轉介專業
機構進行諮商輔導或治
療照護。 

同上 各處 衛生局 

十 

各處提供所屬人員執行職務
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所需之
經費，由各處之年度預算相
關科目項簡支應。 

經費預算 各處  

備註：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辦理防護措施。 

  



附表二 

彰化縣政府員工執行職務遭受侵害案件通報表 

受侵害人員 單位  職   姓名  

事發原因及
經過 

(事發原因、時間、地點及詳細經過) 

生命、身體
及健康遭受
侵害情形 

 

 

 

處理情形及

改善措施 

 

備註： 

一、本表適用對象為本府公務人員及約聘僱人員。 

二、本表之會辦單位得視實際需要自行增列(例如：需法律協助，可加會行政處)。 

三、本表奉准後，請影送會辦單位，各 單位應視實際情形協助辦理相關事宜。 

第一層決行             會辦 

通報單位               政風處、人事處                  決行 


